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385号

罪犯王志雄，男，1992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武平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6日作出（2022）闽0211刑初47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志雄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3日作出（2023）闽02刑终271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该犯的判决。刑期自2022年1月7日起至2028年1月6日止。该犯2023年10月3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1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824.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志雄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志雄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386号

罪犯何志纬，男，2000年9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辅警。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6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1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何志纬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未随案移送的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9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0月10日起至2026年4月9日止。该犯2024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22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347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累计违规3次，累扣考核分8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何志纬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何志纬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387号

罪犯何银飞，男，1992年1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7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119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何银飞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责令被告人何银飞退出股份转让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向被告人何银飞及同案人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95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8月4日起至2026年5月3日止。该犯2024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585.1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何银飞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何银飞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388号

罪犯白苏龙，男，2000年3月出生，佤族，初中文化，住云南省沧源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19日作出（2024）闽0581刑初26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白苏龙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追缴被告人白苏龙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2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1月30日起至2025年11月21日止。该犯2024年4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3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246分，物质奖励1次；累计违规2次，累扣考核分6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白苏龙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白苏龙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389号

罪犯高吉平，男，1985年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所地湖北省鹤峰县。捕前系务工。曾因犯盗窃罪，于2004年1月5日被湖北省鹤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又因犯盗窃罪，于2009年7月13日被湖北省鹤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再因犯盗窃罪，于2012年11月20日被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再因犯盗窃罪，于2016年7月19日被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于2016年8月31日刑满释放。系有前科。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4日作出（2023）闽0304刑初13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高吉平犯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宣判后，该犯的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31日作出（2023）闽03刑终23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4月27日起至2026年6月23日止。该犯2023年8月28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28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2048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高吉平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高吉平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390号

罪犯林为民，男，1967年9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7日作出（2023）闽0211刑初2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为民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5日作出（2023）闽02刑终18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9月21日起至2026年4月18日止。该犯2023年9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6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938.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累计违规3次，累扣考核分9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为民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为民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391号

罪犯陈靖，男，1993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8日作出(2022)闽0303刑初4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靖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由公安机关扣押的被告人陈靖及其同案的违法款项共计人民币395.28万元（其中向被告人陈靖扣押获利款项25万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5日作出（2023）闽03刑终21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11月1日起至2027年10月29日止。2023年10月3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0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841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靖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靖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392号

罪犯张俊锋，男，2001年6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湖南省宜章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6日作出(2024)闽0881刑初10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俊锋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漳平市公安局扣押的被告人张俊锋退出的非法所得人民币100000元，予以没收，由漳平市公安局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1月24日起至2026年2月23日止。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945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俊锋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俊锋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393号

罪犯林器斌，男，1983年8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福建省石狮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30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13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器斌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追缴被告人林器斌违法所得人民币900元，被告人林器斌在石狮市公安局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5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1月30日起至2026年5月22日止。2024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22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355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器斌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器斌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394号

罪犯吕冬冬，男，1989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漳平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5日作出(2024)闽0881刑初3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吕冬冬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追缴被告人吕冬冬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600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2月5日起至2026年2月4日止。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942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吕冬冬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吕冬冬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395号

罪犯刘鹏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7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捕前系无职业。2013年10月29日因犯盗窃罪被瑞金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系有前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5日作出（2017）闽0481刑初3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鹏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3000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8000元。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9日作出（2017）闽04刑终25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7年1月6日起至2027年7月5日止。2017年11月1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入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0年2月28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4刑更18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1年12月28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4刑更103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3年11月17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5刑更89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3年11月17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月5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15分，本轮考核期内2023年8月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2510.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925.4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3年11月17日至2025年6月，获得考核分205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鹏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鹏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396号

罪犯陈旭平，男，1973年3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个体经营。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14日作出(2021)闽0582刑初248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旭平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陈旭平非法获利人民币8000元，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16日作出（2022）闽05刑终62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7月22日起至2026年7月21日止。2022年7月19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入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5月3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5刑更32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4年5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2月21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35分，本轮考核期内2024年3月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677.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912.4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5月31日至2025年6月，获得考核分1331.8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5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旭平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旭平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397号

罪犯郑秀杰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5年4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鼎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5日作出(2023)闽0802刑初16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秀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责令被告人郑秀杰退赔被害人34834.2元，予以公告一年，无人认领的，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7日作出（2023）闽08刑终210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2023)闽0802刑初165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郑秀杰退出违法所得部分的判决，责令上诉人郑秀杰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45024.2元予以退还被害人，公告一年无人认领的，上缴国库。刑期自2022年9月19日起至2028年9月15日止。2023年8月28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28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2063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秀杰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秀杰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398号
罪犯刘付文超，男，1977年6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广东省化州市，捕前系农民。因犯诈骗罪，于2015年1月28日被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2015年3月23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日作出(2016)闽0429刑初8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付文超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一万五千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五十五万零九百元，随案移送的赃款人民币九千四百元，涉案账户内余额36862.14元，予以追缴折抵退赔款。刑期自2015年10月25日起至2029年12月24日止。宣判后，该犯和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0日作出(2017)闽04刑终8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7月1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0年4月16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419号刑事裁定，对罪犯刘付文超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2023年6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5刑更447号刑事裁定，对罪犯刘付文超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2023年6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3月2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78.3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5年6月累计获2861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339.3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6月30日至2025年6月，获考核分252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付文超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付文超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399号

罪犯林勇水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1年5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南靖县，捕前系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3日作出(2023)闽06刑初2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勇水（单位）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30日作出(2023)闽刑终221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林勇水撤回上诉。刑期自2023年8月3日起至2027年8月2日止。2023年12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6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644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勇水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勇水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00号

罪犯潘水龙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8年7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捕前系农民。曾因犯抢劫罪于1998年4月24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2007年2月12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13日作出（2011)泉刑初字第11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潘水龙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犯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该犯及同案应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烨桐等四人的经济损失人民币584540元，其中该犯应赔偿人民币175362元，该犯及同案两人对上述赔偿款项互负连带赔偿责任。责令该犯及同案分别退赔抢夺部分各相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宣判后，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27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499号刑事裁定，撤销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泉刑初字第11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第一、二、四项，即对被告人王健文、潘水龙的定罪量刑及退赔抢夺部分各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没收作案工具的刑事判决；并发回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31日作出（2012)泉刑初字第19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潘水龙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犯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6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10000元；责令该犯及同案分别退赔抢夺部分各相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宣判后，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10日作出（2013)闽刑终字第3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0年7月8日起至2030年7月7止。2013年8月12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入福建省洛江监狱。

2016年9月30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4刑更218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一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18年6月19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4刑更86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0年7月31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96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3年6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5刑更43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3年6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8年3月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26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284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373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6月30日至2025年6月，获考核分250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潘水龙予以减刑二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潘水龙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01号

罪犯岩旺俩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2005年6月出生，傣族，文盲文化，住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捕前系无业。系性侵害未成年人。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4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133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岩旺俩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31日作出(2023)闽05刑终148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7月29日起至2028年1月28日止。2024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再经本人抄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22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350分，物质奖励2次，违规5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岩旺俩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岩旺俩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03号

罪犯符海，男，1987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宣汉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14日作出（2021)闽0582刑初248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符海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符海非法获利人民币20000元，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16日作出（2022)闽05刑终62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7月23日起至2026年7月22日止。2022年7月19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5月3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5刑更33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4年5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2月2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15.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3月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611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826.5分，表扬2次；间隔期2024年5月31日至2025年6月，获考核分1300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符海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符海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04号

罪犯陈鑫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6年10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号，捕前在福建省光阳蛋业有限公司工作。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6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1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鑫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未随案移送的被告人蔡正翔、何志维、陈鑫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9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由公安机关负责处理。刑期自2023年10月12日起至2026年4月11日止。2024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22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355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鑫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鑫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05号

罪犯陈朱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7年2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漳浦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6日作出(2023)闽0603刑初20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朱明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责令被告人陈朱明退赔被害人剩余经济损失人民币2464元；违法所得人民币10600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6月12日起至2026年6月11日止。2023年9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6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989.5分，表扬3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朱明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朱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06号

罪犯王育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5年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晋江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8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6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育明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责令被告人王育明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26日作出(2023)闽05刑终131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9月28日起至2026年3月23日止。2024年2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2月23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450分，物质奖励2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育明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育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07号

罪犯林永富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65年6月出生，汉族，文盲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8日作出(2023)闽0802刑初21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永富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数罪并罚，总和刑期为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被告人林永富应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陈静等四人因陈健忠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计人民币52758元，扣除已付5万元，尚应支付人民币2758元。宣判后，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陈静等四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0日作出(2023)闽08刑终230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11月30日起至2026年3月29日止。2023年8月28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28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950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永富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永富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08号

罪犯杨权礼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2002年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连城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17日作出(2022)闽0802刑初107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权礼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三千元，龙岩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向被告人杨权礼扣押的非法所得2000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7日作出(2023)闽08刑终81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杨权礼撤回上诉。刑期自2022年8月2日起至2026年3月1日止。2023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25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2555.3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权礼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权礼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09号

罪犯余良春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67年7月出生，汉族，文盲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25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6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余良春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余良春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2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0月9日起至2026年4月8日止。2024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22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349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余良春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余良春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10号

罪犯叶昭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6年9月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捕前系无业。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6日作出(2023)闽0211刑初57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昭华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23年8月11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止。2023年9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6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985.5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叶昭华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叶昭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11号

罪犯赖定铭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7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10日作出(2022)闽0304刑初64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赖定铭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责令被告人赖定铭、张钊明分别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一千元，均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4日作出（2023）闽03刑终210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2022)闽0304刑初644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赖定铭责令违法所得的判决，撤销对被告人赖定铭量刑部分判决，以上诉人赖定铭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刑期自2022年6月7日起至2026年6月6日止。2023年9月1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12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2044.4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赖定铭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赖定铭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12号

罪犯叶忠庆，男，1976年10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邵武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15日作出(2021)闽0426刑初4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忠庆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继续追缴该犯及同案共同违法所得人民币10873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0年12月16日起至2026年2月15日止。2021年5月2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3年6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5刑更43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二个月，2023年6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5年12月1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42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2781分，合计获考核分3023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6月30日至2025年6月，获考核分2481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9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叶忠庆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叶忠庆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13号

罪犯吴海宾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6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建宁县，捕前系务工。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11年8月30日被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七个月，2014年11月14日刑满释放，系有前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23日作出(2021)闽0582刑初156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海宾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责令各被告人共同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456900元。刑期自2021年3月26日起至2032年3月25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26日作出(2022)闽05刑终75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2年7月19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至福建省洛江监狱。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7月19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3564分，表扬5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海宾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海宾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14号

罪犯冯于星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7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江西省南昌县，捕前无业。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日作出(2015)狮刑初字第188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冯于星犯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刑期自2015年4月14日起至2030年4月13日止。扣押在案的毒资人民币五百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石狮市公安局依法处理。2016年1月11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2018年12月19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4刑更209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0年10月28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130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3年6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5刑更44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3年6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2月13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09.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2976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485.5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6月30日至2025年6月，获考核分2634分。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冯于星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冯于星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15号

罪犯谭祈树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68年4月出生，土家族，初中文化，户籍地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捕前无业。

福建省明溪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9日作出(2020)闽0421刑初8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谭祈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扣押在案的被告人谭祈树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4万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退赔给被害人。被告人杨菊轩、谭祈树对共同参与部分的犯罪金额即人民币212.6万元承担退赔责任。刑期自2019年12月19日起至2030年12月18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27日作出(2021)闽04刑终3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1年2月2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2月20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5235.2分，表扬7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谭祈树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谭祈树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16号
罪犯林辰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4年6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闽侯县，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22日作出（2020）闽01刑初8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辰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万元。刑期自2019年8月18日起至2033年2月17日止。扣押在案的林辰（林晶）的现金人民币2033902.5元冲抵林辰财产刑部分，不足部分继续予以追缴。继续追缴被告人林辰违法所得1271.34972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2日作出（2021）闽刑终14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1年10月19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10月19日至2025年6月内累计获得考核分4501.9分，表扬7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辰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辰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17号

罪犯张阳蓉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6年8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惠安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9日作出（2024）闽0581刑初30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阳蓉犯运送他人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张阳蓉退出在石狮市人民法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三万九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3月21日起至2026年2月20日止。2024年4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3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333.8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8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阳蓉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阳蓉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18号

罪犯梁其金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6年6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永春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9日作出（2024）闽0525刑初7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梁其金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被告人梁其金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4月19日起至2026年3月10日止。2024年6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047分，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梁其金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梁其金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19号

罪犯刘高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7年1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江西省瑞金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7日作出（2022）闽0802刑初56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高犯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刑期自2022年2月22日起至2026年4月21日止。2022年9月22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9月22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3216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高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高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20号

罪犯赵燕聪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1年12月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漳州市台商投资区，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4日作出(2023)闽0602刑初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赵燕聪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四十万元。刑期自2023年5月24日起至2026年5月7日止。被告人赵燕聪违法所得人民币五万元，予以没收（违法所得从已预缴相关款项中予以抵扣）。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30日作出（2023）闽06刑终31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3年9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6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930.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燕聪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赵燕聪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21号

罪犯许天水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4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福建省长汀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7日作出(2023)闽0623刑初19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天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四千元。追缴扣押在案的赃款人民币96638元，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刑期自2023年4月20日起至2026年4月17日止。2023年5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6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2532.9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许天水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许天水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22号

罪犯邹祖龙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4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柘荣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5日作出(2023)闽0322刑初60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邹祖龙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扣押在仙游县公安局的被告人邹祖龙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五万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8月10日起至2026年7月6日止。2023年9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7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986.5分，表扬3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邹祖龙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邹祖龙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23号

罪犯曾文智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9年7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平和县。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7日作出（2023）闽0603刑初18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文智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被告人曾文智的违法所得28000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3月14日起至2025年12月13日止。2023年9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6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2101分，表扬3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曾文智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曾文智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24号

罪犯张金富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3年4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捕前系经商，曾因犯惯窃罪于1990年2月23日被原福建省永定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1995年4月9日刑满释放。系有前科。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5日作出（2014）岩刑初字第1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金富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刑期自2013年12月1日起至2027年11月30日止。被告人张金富应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50766.6元。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0日作出(2015)闽刑终字第9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5月11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2018年4月18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4刑更66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0年5月19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56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0年5月1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1月31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该犯对福建省高级法院裁定不服，以已缺乏事实依据为由，曾向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福建省人民检察院于2022年4月29日作出闽检十部刑申通〔2022〕Z61号刑事结果通知书，不予支持，审查结案。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43分，本轮考核期2020年2月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602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6365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3次，不予奖励并批评教育1次；间隔期2020年5月19日至2025年6月，获考核分5626分。考核期内违规8次，累计扣考核分94分；其中重大违规1次：2023年5月14日因不服从民警管理，扣35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金富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金富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25号

罪犯陈祖坦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0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永春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14日作出(2024)闽0525刑初7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祖坦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元。冻结在案的被告人陈祖坦中国工商银行卡内的钱款人民币10000元，退还被害人。被告人陈祖坦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9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4月20日起至2026年1月12日止。2024年6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049分，表扬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祖坦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祖坦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26号

罪犯林伟展，男，1982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3日作出(2017)闽0322刑初54号刑事裁定，以被告人林伟展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万元。刑期自2016年5月19日起至2031年5月18日止。2017年3月23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6月21日调至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

2019年7月9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5刑更786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21年12月24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05刑更802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23年11月17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5刑更885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23年11月17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9月18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34.7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8月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2488.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923.1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11月17日至2025年6月获考核分2096.4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伟展予以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伟展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27号

罪犯廖兆元，男，1981年9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无业人员，2008年9月2日因犯抢劫罪被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五万元，2015年5月25日刑满释放。系有前科。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11日作出（2022）闽0802刑初107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廖兆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宣判后，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15日作出(2023)闽08刑终7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8月10日起至2032年8月9日止。2023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25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2422.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廖兆元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廖兆元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28号

罪犯林喜坚，男，1987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1日作出（2023）闽0623刑初82号判决，以被告人林喜坚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责令被告人林喜坚退赔被害人李庆慧经济损失63180元；与同案犯张文奇共同退赔被害人陈谊洁经济损失99982元、被害人黄惠绣经济损失10999元；与同案犯黎迷共同退赔被害人刘秋萍经济损失34040元、陈香梅经济损失223.5元。追缴被告人林喜坚违法所得16800元用于退赔被害人，若有剩余款项，上缴国库。刑期自2022年9月7日起至2029年11月6日止。2023年6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6月27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2255.5分，表扬3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7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喜坚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喜坚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29号

罪犯李德演，男，1976年6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1日作出(2023)闽0322刑初17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德演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七千元。暂退在公安局的款项人民币五万元，其中人民币三万七千元用于抵缴罚金，其余人民币一万三千元，予以退还。刑期自2023年4月4日起至2025年10月3日止。2023年5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

2023年9月12日该犯因漏罪被押回重审。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5日作出(2023)闽0121刑初94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德演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与原判决被告人李德演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七千元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一万七千元。2024年2月1日重新收监，现刑期自2023年4月4日起至2026年3月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5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491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9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德演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德演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30号

罪犯叶国林，男，1990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务工人员。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1日作出（2023）闽0802刑初2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国林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违法所得人民币2200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3日作出(2023)闽08刑终11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2月9日起至2026年4月6日止。2023年5月29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9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2432.4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8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叶国林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叶国林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31号

罪犯刘宇澈，男，2001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无业人员。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1日作出（2023）闽0303刑初219号判决，以被告人刘宇澈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刑期自2023年5月17日起至2026年7月9日止。2023年9月1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12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960.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11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宇澈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宇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32号

罪犯朱建新，男，1983年1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2日作出（2024）闽0302刑初5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朱建新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于2024年7月30日作出(2024)闽03刑终15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12月6日起至2025年12月5日止。2024年8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8月21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855分，表扬1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朱建新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朱建新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33号

罪犯陈溢鹏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6年1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1日作出(2023)闽0322刑初52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溢鹏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总和刑期三年二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暂扣在仙游县公安局的违法所得款人民币三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7月7日起至2026年3月3日止。2023年9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7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927.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9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溢鹏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溢鹏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34号

罪犯傅智勇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7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8日作出(2024)闽0322刑初24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傅智勇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被告人退在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六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1月3日起至2026年2月2日止。2024年8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8月21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854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被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傅智勇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傅智勇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35号

罪犯林文坤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5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所地福建省平和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9日作出(2024)闽0304刑初26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文坤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从被告人退缴在公安机关的款项人民币三万元中予以折抵）。刑期自2024年7月5日起至2025年11月2日止。2024年8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8月21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859.4分，表扬1次。考核期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文坤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文坤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36号

罪犯王军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7年3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湖北省竹山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31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115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军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1日作出（2023）闽05刑终142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6月2日起至2026年6月1日止。2024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22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355分，表扬2次。考核期间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军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军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37号

罪犯郑俊镔，男，1988年1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南靖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2日作出（2023）闽0603刑初14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俊镔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刑期自2023年5月5日起至2028年5月2日止。2023年10月3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0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2001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郑俊镔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俊镔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38号

罪犯余昆，男，1989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连江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3日作出（2023）闽0122刑初13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余昆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被告人余昆退出的人民币54804.96元，其中违法所得34932.96元，予以没收，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余款19872元予以抵缴罚金。刑期自2023年7月27日起至2028年7月26日止。2023年9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7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941.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余昆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余昆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39号

罪犯陈辉，男，1991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建瓯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4日作出（2020）闽0206刑初78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辉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刑期自2023年6月14日至2026年9月13日。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4日作出(2023)闽02刑终25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3年9月26日交付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09月26日至2025年06月，累计获考核分1973.5分，表扬3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辉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辉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40号

罪犯廖以琳，男，1996年6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16日作出（2024）闽0425刑初19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廖以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刑期自2024年9月19日起至2025年11月18日止。2024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22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647.5分；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廖以琳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廖以琳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41号

罪犯邱锐达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3年7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4日作出（2020）闽0802刑初85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邱锐达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扣押的人民币550000元由龙岩市公安局新罗分局依法处理。宣判后，同案犯魏攀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日作出（2021）闽08刑终17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魏攀撤回上诉。刑期自2020年7月17日起至2031年2月16日止。2021年3月19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至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

2023年11月17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5刑更88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3年11月17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7月1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但经教育后能够悔改且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637.6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8月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2325.5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963.1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3年11月17日至2025年6月，获考核分1912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邱锐达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邱锐达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42号

罪犯林锦旋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9年1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广东省普宁市，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9日作出（2022）闽0304刑初46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锦旋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扣押非法获利人民币5550208.2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2年10月26日起至2026年8月22日止。2023年8月28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但经教育后能够悔改且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28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990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锦旋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锦旋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43号

罪犯李小龙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5年6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因犯危险驾驶罪，于2016年5月31日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二个月，缓刑三个月；因犯危险驾驶罪，于2018年4月17日被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二个月。系有前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7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1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小龙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五千元，被告人李小龙向公安机关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90000元，由公安机关负责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1月11日起至2028年10月7日止。2024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22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354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小龙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小龙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44号

罪犯罗周世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5年1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清流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3日作出(2022)闽0825刑初19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罗周世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一万元；继续追缴该犯未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63200元，用以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30日作出（2023）闽08刑终6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12月3日起至2027年6月2日止。2023年5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6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2306.8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罗周世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罗周世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45号

罪犯林伟杰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7年8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福建省连江县，捕前系程序员。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7日作出(2023)闽0122刑初17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伟杰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被告人林伟杰退出的钱款127000元中，其中违法所得100000元予以没收，由扣押单位依法处理，剩余的27000元予以折抵罚金。刑期自2023年7月6日起至2026年6月25日止。2023年9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各项监规纪律，安心改造，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7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1905.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伟杰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伟杰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46号

罪犯蔡和意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8年6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尤溪县，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3日作出（2020）闽0426刑初34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和意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三个月。刑期自2020年3月28日起至2031年6月27日止。2021年3月19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7日作出（2023）闽05刑更77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现刑期至2031年2月2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03.9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7月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2518.2分，合计获考核分2722.1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3年10月27日至2025年6月，获考核分2112.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蔡和意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蔡和意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洛狱减字第447号

罪犯张龙，男，1989年3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贵州省仁怀市，捕前系无业人员，系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0日作出（2020）闽0582刑初1482号判决，以被告人张龙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6万元。宣判后，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8日作出（2021）闽05刑终42号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11月18日起至2028年9月14日止。2021年4月2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至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4月20日至2025年6月累计获考核分5056分，表扬7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9月5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龙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龙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5年9月8日 
